
拍卖成交确认书

拍卖会地点：广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五楼501室 确认书编号：20250417
拍卖人：湖北恒源拍卖有限公司 买受人：广水市鸿富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
拍卖师：成辉 代理人：
记录员：李丰林 竞买号：99 号

第99号竞买人 2025年 4月 17日在拍卖人举办的 废弃土石料 拍卖会上，竞得如下标的，
成为该拍卖品的法定买受人：

拍卖序号 拍 卖 标 的 名 称 备 注

1
位于广水市随信高速第一标段余店镇林寨村

施工断面工程建设中多余废弃土石料
方量约为 33192.6m³

成交金额 （大写）贰拾柒万玖仟元整 ¥279000 元
1、买受人了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》，并认真阅读了本次拍卖会的《拍卖规则》和

有关规定，自愿遵守执行，承认拍卖结果，当场签署本确认书。

2、拍卖人和买受人签订的《竞买协议书》是本确认书的有效组成部分。
3、拍卖成交款的交付与拍卖标的的交割按照《竞买协议书》的有关规定进行。
4、本次拍卖标的以实际展示现状进行公开拍卖和移交，若实际方量与公告数量有差异的，

拍卖成交价和拍卖佣金不作调整。
5、买受人应于成交后两日内付清全部成交价款。
6、买受人在拍卖成交后三日内与委托人签订《废弃土石料转让协议》，并在协议签订后

一个月内完成废弃土石料的清理外运，逾期应承担违约责任。
7、买受人自行准备相关设备，配备专业人员，在装载、运输离场等过程中应服从委托人

的安排，所产生的一切经济、法律责任和安全风险由买受人自行负责。
8、买受人应按照测量报告和委托人指定的区域装载，自行办理利用、安全生产、运输、

加工、销售、环评等相关手续，并承担一切费用。若买受人不能办理相关手续，则一切责任
由买受人承担。

9、买受人必须合法利用、安全生产、依法运输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作业，接受委托人和
行业主管部门监督管理。该批废弃土石料不得现场加工，必须清理外运，外运车辆箱体要覆
盖，并按指定的路线行驶。

10、道路通行以及周边环境协调由买受人自行解决，所产生的费用以及风险责任均由买
受人全部承担。对因利用运输破坏农村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的，由买受人负责修复或补偿。

11、本确认书在履行中若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可以采取下列两种
方式解决：（1）向 随州市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：（2）向广水市人民法院起诉。

12、本《拍卖成交确认书》自叁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买受人（签章）: 见证人（签章）： 拍卖人（签章）：

2025 年 4 月 17 日


